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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问询函第1题（1）及（3）因可能涉及以前年度审计报告及年报相关财务数据的调整，公司现任年度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与原任年度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初步沟通，双方就投资性房地产事宜

是否会导致2020年度财务报表调整的问题存在一定分歧。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2020年7月31日起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光电）对部分自用厂房及办公楼进行对外出租。 由于天龙光电未对出租部分房地产单独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二条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应用

指南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某项房地产，部分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部分用于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

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不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部分，不确认为投资

性房地产’ ，天龙光电将对外出租的房地产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 项目组认为天龙光电管理层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天龙光电部分出租的房地产尚不具备单独计量和出售的条件，不应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该问题延期6个交易日回复，公司将尽快协调双方进行进一步沟通，咨询专业机

构，待形成一致性意见后披露。

2、因盛融案件需补充计提前期已确认预计负债及产品质量保证金需冲销预计负债，公司可能需对2020年年报及2021年半年报进行

差错更正，鉴于目前投资性房地产事宜也可能导致前期财务报表调整，待该事项确定后，公司一并履行相关程序后披露更正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1】第14号），收到该文件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

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进行答复。 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就其中部分问题已经答复，现就第1题（1）及（3）问以外的其他问题补充回

复如下。

1、2021年8月25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鉴于公司自2020年7月31日起即对部分自用厂房及办公楼对外出租，拟自2021年5月31日起，

将部分长期对外出租的厂房及土地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 评估报告显示，相关房地产截至2021年5月31日的账面

价值为2,484.05万元，采用市场法的评估增值额为7,830.4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增值额为453.72万元，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公允价值计量的依据。

（2）请核实说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相关房地产承租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经济利益关

系；

回复：经核实，本公司房产租赁主体均为基于业务发展需要而确定的租赁主体，与公司上述主体无关联关系、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以及

影响该项业务独立性及公允性的关系。

（3）请补充说明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过程中采用的关键参数及其选取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周边同类房地产交易价格、结合可比案例

进行修正的系数、房产出租收益、收益测算期限、折现率等，并结合房地产出租率、承租人是否具有明确续租意愿等因素说明采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公允价值计量依据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自2020年10月开始将自有厂房分批陆续出租，相关房产竣工验收交付符合“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 两

个条件。 公司于2021年5月召开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未来发展需要及公司管理层的建议，公司规划将上述自有

厂房长期对外出租。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公司拟对该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承租人 房屋名称

出租面积（平方

米）

租金（元/年） 合同租赁期

常州一力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厂房二、三 934.00 130,764.00

2020.10.20-

2022.10.19

常州益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二、三 761.00 106,548.00

2020.12.1-

2022.11.30

常州益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二、三 630.00 88,200.00

2021.1.1-

2021.12.31

金坛鑫太洋废旧物资回收加工有

限公司

厂房二、三 8,000.00 1,120,008.00

2020.11.1-

2022.10.31

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四 6,300.00 945,000.00

2021.5.1-

2021.7.31

合计 16,625.00 2,390,520.00

注：厂房二与厂房三的面积为19217.6平米，厂房四的面积为6512.27平米。

市场法是根据目前公开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相似的或可比的参照物的价格来确定被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的方法。 普丰评报字（2021）

第010003号评估报告中描述经市场法评估，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申报的房地产房地合一账面价

值为2,484.05万元，评估价值为10,314.45万元,增值额为7,830.40万元,增值率为315.23%。

收益法，系通过估算委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价值的一

种资产评估方法。 普丰评报字（2021）第010003号评估报告描述经收益法评估，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评估范

围内申报的房地产房地合一账面价值为房地产房地合一账面值2,484.05万元，评估价值为2,937.76万元，增值额为453.72万元，增值率为

18.27%。

由于企业转投资性房地产的目的是出租，厂房二和厂房三在评估基准日的出租率达54%，厂房四在评估基准日的出租率达97%，但是

租赁合同于2021年7月到期，同时企业正在洽谈与政府租赁厂房的合作，目前尚未达成书面约定。 企业预计所有厂房未来年度的出租率可

达65%，故厂房四的出租率按65%测算。 随着政府租赁厂房之后形成工业园区，企业正在洽谈的厂区租赁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米左右，出租

率可能会提高。 在租赁期内的房产，房产出租收益是按照现有租赁的期限内的租金进行测算的；在租约期外的房产，未来年度的收入是通

过调查同一供需圈、性质类似的物业的租赁情况，按照租赁期限和实际租赁情况进行测算的。评估师从常见的房产网站，如房天下、搜房网

等，选取与物业所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供求范围内5公里之内（若挂牌案例较少则区域适当扩大到8-10公里内）的工业厂房租金价格以验

证投资性房地产估值的合理性，验证结果能够支持各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反映了其评估时点的租金水平。 所以收益法评估价值更

贴近于公司当地真实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结果选取收益法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评估师核查意见：

市场法是根据目前公开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相似的或可比的参照物的价格来确定被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的方法。如果参照物与被评估

对象不是完全相同，需要根据评估对象与参照物之间的差异对价值的影响做出调整。 其基本公式如下：

待估房地产价格=参照物价格×正常交易情况/参照物交易情况×待估房地产区域因素值/参照物房地产区域因素值×待估房地产个

别因素值/参照物房地产个别因素值×待估房地产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参照物房地产交易日价格指数

计算过程、参数选取及评估结果如下：

第1步，收集可比案例：根据替代原理，收集同一地区或同一供求范围内，与待估对象房地产相类似的房地产可比案例。 本次评估在常

州市二手工业用房交易网站上搜集了三个可比案例。 可比案例基本情况见下表：

序号 位置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交易日期 单价（元/平方米）

可比案例一

联东U谷金坛科技

产业园

标准厂房 2,500.00 2021年5月 4,000.00

可比案例二

中交智芸港招商中

心

标准厂房 2,000.00 2021年5月 4,440.00

可比案例三 金坛经济开发区 标准厂房 1,100.00 2021年5月 4,454.55

第二步，对可比案例进行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区域因数修正、个别因数修正后得出比准价格。

1）交易情况修正，是指交易行为中是否包含特殊因素，并排除掉这些特殊因素造成的价格偏差；本次选取的可比案例均为正常交易，

无需修正。

2）市场状况调整，是将可比案例在其成交日期的价格调整为在价值日期的价格；由于估价对象估价基准日与本次评估所选择的可比

案例交易日期相近，故不需要进行修正。

3）房地产状况调整包括区位因素调整和个别因素调整

①进行区位因素调整，应将可比案例在自身区位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在估价对象区位状况下的价格。 区位状况调整的内容应包括位

置、基础状况、产业集聚程度、交通便捷程度、环境自然状况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房地产区位因素。

a、位置：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b、基础设施状况：分为非常完善、完善、较为完善、不完善四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1。

c、产业集聚程度：分为集聚非常高、集聚高、一般、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d、交通便捷度：分为非常便捷、便捷、较为便捷、不便捷四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e、环境自然状况：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②进行个别因素调整，应将可比案例在自身实物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在估价对象实物状况下的价格。 有关建筑物方面实物状况调整

的内容应包括建筑结构、建筑面积、平面布置、装修情况、设备、工程质量、维护状况、建成年代等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建筑物实物因素。

a、建筑结构：以估价对象为标准，分为差异大、相同、差异较小、差异小四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

减少或增加1。

b、建筑面积：一般而言，房屋的面积越大、会造成总价高，不适于市场交易流通，而面积越小，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

个等级，指数减少或增加1。

c、平面布置：分为优、良、一般、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d、设备：分为齐备、较为齐备、不齐备、较差四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e、装修：分为精装修、一般装修和毛坯三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f、工程质量：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g、维护状况：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1。

h、建成年份：根据建成年份，取得待估对象和可比案例的成新率；可比案例的成新率相较于待估对象的差异比率在0-0.05时，修正调

整为1，在0.05-0.15时，修正调整为2，在0.15-0.25时，修正调整为3。

第三步，根据比准价格，综合评定后确定待估对象的评估价值。

经过比较分析，采用各因素修正系数连乘法，求算各可比案例经因素修正后达到估价对象条件时的比准价格，经过测算以上三个可比

案例的比准价格差异不大，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实际状况并结合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本次估价确定取以上三个可比案例的简单

算术平均值3,977.82元/平方米和4,100.00元/平方米作为厂房二和三、厂房四的比准价格。

经市场法评估，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申报的房地产房地合一账面价值为2,484.05万元，评估

价值为10,314.45万元,增值额为7,830.40万元,增值率为315.23%。

收益法，系通过估算委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价值的一

种资产评估方法。

收益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

V：房产出租收益；

i：年序号；

Ai：未来第i年收益

n：房地产收益年期；

r：收益还原利率。

本次收益法评估的具体评估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委估资产的剩余收益年限；

厂房二和厂房三的建成年份是2009年， 经济使用年限为60年， 该建筑物可使用的终止年限为2069年； 该土地使用权的终止年限为

2056年12月29日，根据孰短原则，该房产的尚可使用年限为35.61年。

厂房四的建成年份是2011年，经济使用年限为60年，该建筑物可使用的终止年限为2071年；该土地使用权的终止年限为2056年12月

29日，根据孰短原则，该房产的尚可使用年限为35.61年。

第二步，预测在收益年限内的年总收益，为租金收益。 在租赁期内的房产，未来年度的收入是按照现有租赁的期限内的租金进行测算

的，厂房二和厂房三目前为出租，租约到期前租金取合同价，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0.39元，厂房四目前租约已到期，通过调查周边类似的物

业的租赁情况确定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0.42元。 在租约期外的房产，未来年度的收入是通过调查同一供需圈、性质类似的物业的租赁情

况，按照租赁期限和实际租赁情况，租金按照每三年增长5%进行测算。

第三步，预测年经营费用及税金；

经营费用主要包括管理费、维修费和保险费。

管理费，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相关费用,根据同类房地产的一般管理费水平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取年总收益水平的3%。

维修费，指为保障房屋正常使用每年需支付的修缮费。 维修费按房屋重置价值的1.2%计算。

保险费，指房地产所有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 按房屋重置价乘以保险费率0.2%计算。

税金及附加：征收增值税税率按5%计算，城镇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增值税的7%，教育费附加为增值税的3%；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为

增值税的2%。

房产税，是以房产为征税对象，由房产所有人按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缴纳的一种财产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以

房产租金收入的12%征收。

第四步，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年净收益折现到评估基准日时点后累加，得到各年净收益现值总和，即评估价值。

采用累加法来求取报酬率：累加法是将报酬率视为包含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两大部分，然后分别求出每一部分，再将它们相加

得到报酬率的方法。 无风险报酬率也称为安全利率，是无风险投资的报酬率，是资金的机会成本。 风险报酬率是制承担额外的风险所要求

的补偿，即超过无风险报酬率以上部分的报酬率，具体是对估价对象自身及其所在的区域、行业、市场等所存在的风险的补偿。 累加法公

式：

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

本次评估我们选取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一年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1.5％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依据估价对象所处位置和周边同

类型商业物业的出租、销售以及经营状况，确定投资风险补偿率为2％，管理负担补偿率为1.5％，缺乏流动性补偿率为1.5％，投资带来的优

惠率为0.5％，最终求出报酬率=存款利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

报酬率=1.5％+2％+1.5％+1.5％-0.5％=6％。

最终确定折现率为6%。

经收益法评估，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申报的房地产房地合一账面价值为房地产房地合一账面

值2,484.05万元，评估价值为2,937.76万元，增值额为453.72万元，增值率为18.27%。

由于企业转投资性房地产的目的是出租，厂房二和厂房三在评估基准日的出租率达54%，厂房四在评估基准日的出租率达97%，但是

租赁合同于2021年7月到期，同时企业正在洽谈与政府租赁厂房的合作，目前尚未达成书面约定。 企业预计所有厂房未来年度的出租率可

达65%，故厂房四的出租率按65%测算。 随着政府租赁厂房之后形成工业园区，企业正在洽谈的厂区租赁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米左右，出租

率可能会提高。 在租赁期内的房产，房产出租收益是按照现有租赁的期限内的租金进行测算的；在租约期外的房产，未来年度的收入是通

过调查同一供需圈、性质类似的物业的租赁情况，按照租赁期限和实际租赁情况进行测算的。评估师从常见的房产网站，如房天下、搜房网

等，选取与物业所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供求范围内5公里之内（若挂牌案例较少则区域适当扩大到8-10公里内）的工业厂房租金价格以验

证投资性房地产估值的合理性，验证结果能够支持各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反映了其评估时点的租金水平。

所以收益法评估价值更贴近于真实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结果选取收益法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2.你公司子公司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前期与山东鲁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鲁宁” ）、乌海市英能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英能” ）、武汉三龙天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三龙” ）、讷河市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讷河晶鸿” ）签署多项重大合同，报告期内山东鲁宁和乌海英能相关的合同分别确认3,734.22万元和401.32万元收入，武汉三龙、

讷河晶鸿相关的合同2020年末的履约进度分别为82.23%、26.24%，报告期内收入确认金额均为0。

（1）请补充说明山东鲁宁和乌海英能相关合同报告期内的具体履约内容、对外分包情况（如有）、收入确认时间及依据，同时请说明

报告期内相关业务收入毛利率较前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请进一步分析原因；

回复：

（一）山东鲁宁合同项目报告期内具体履约内容为光伏区桩基础采购和施工、光伏支架采购及安装、电缆采购及施工、光伏组件安装

和送出线路施工等工作，下游分包单位为江苏天目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目” ）、昊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胜

建设” ）及湖北途森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途森” ）。 分包单位施工工作进度由公司验收，分包单位定期向公司报送产值表，由公

司验收确认。 上述分包商的工作内容为光伏区桩基础采购和施工、光伏支架采购及安装、电缆采购及施工、光伏组件安装和送出线路施工

等工作。 其中，江苏天目分包合同金额为31,723,683元，昊胜建设分包合同金额为61,255,400元，湖北途森分包合同金额为6,889,952

元。

（二）乌海英能合同项目报告期内具体履约内容为柔性支架涉及防风缆绳、钢丝绳、缓冲器、螺栓的采购及施工；柔性系统的张拉及调

平衡、组件安装及变压器安装。 下游分包商为四川星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星涵” ）及四川凯盛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凯盛” ）。 分包单位施工工作进度由公司验收，分包单位定期向公司报送产值表，由公司验收确认。 上述分包商的工作内

容为：柔性支架涉及防风缆绳、钢丝绳、缓冲器、螺栓的采购及施工；柔性系统的张拉及调平衡、组件安装及变压器安装。 其中，四川星涵分

包合同金额为23,778,696.72元，四川凯盛分包合同金额2,173,740元。

（三）各项目收入确认时间及依据、收入确认金额及毛利率

山东鲁宁及乌海英能项目确认收入的依据为各月工程结算书，结算书中建安工程、材料设备安装、其他工程等工作进度由山东鲁宁及

乌海英能验收，我公司定期向其报送产值表，由山东鲁宁及乌海英能验收确认。

1、山东鲁宁项目

营业收入确认时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2020年10月 15,445,909.42 15,070,779.30

8%

2020年11月 17,939,541.90 17,853,351.83

2020年12月 20,261,081.48 19,813,282.12

12月审计调整 -28,650,605.33 -29,717,262.00

2020年度合计 24,995,927.47 23,020,151.25

2021年1月 8,461,420.00 8,139,227.23

7%

2021年2-3月 14,577,467.54 13,122,407.42

2021年4月 10,903,828.03 10,077,776.46

2021年5月 3,399,497.45 3,454,096.20

2021年1-6月合计 37,342,213.02 34,793,507.31

山东鲁宁项目2020年度毛利率约为8%，2021年1-6月毛利率约为7%，毛利率未发生重大变化。

2、乌海英能项目

营业收入确认时间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2020年12月 17,346,565.88 16,579,953.19

5%12月审计调整 -1,564,766.44 -1,632,765.77

2020年度合计 15,781,799.44 14,947,187.42

2021年3月 4,013,249.62 3,538,342.98

12%

2021年1-6月合计 4,013,249.62 3,538,342.98

乌海英能项目2020年度毛利率约为5%，2021年1-6月毛利率约为12%，因乌海项目目前在竣工验收阶段，实际收入成本以竣工结算

为准，但乌海项目平均毛利率约为8.5%，与其他EPC项目相比，毛利率无重大波动。

（2）请补充说明武汉三龙和讷河晶鸿相关合同约定的工期、交付时间、报告期内未产生收入的原因，是否存在到期无法交付的风险，

如是，请结合可能承担的违约责任补充提示风险。

回复：

（一）武汉三龙邱集项目：

该项目履约开始日期为2020年10月5日，完成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且大部分工程量在2020年已完

成，相应的工程款在2021年上半年已收到。 2021年上半年现场只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客户及总包都在等待业主的竣工决算，因此都未报工

程量，预计本年度完成竣工决算，公司确认相关收入。

（二）晶科讷河项目：

该项目履约开始日期为2020年11月1日，完成期限为2021年6月30日，因持续疫情，洪水导致外线征地进展缓慢，并且上半年光伏组件

涨价，应业主要求降低厂内施工进度，以与外线建设保持同步。 故此项目报告期内未能形成业务收入。

上述两个项目中，第一个项目公司应承担的实际工作已经完成，第二个项目系因项目业主方要求导致具体工作推进缓慢，因此，公司

认为不存在因无法交付而导致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3.你公司2020年年报显示，当年末因执行上海群英机械有限公司调解协议尚需支付30万元，因执行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诉讼判决尚需支付366.6万元，你公司2021年6月底的账面货币资金为493.27万元。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上述案件剩余款项的支付进展，如

未支付完成，请结合账面货币及后续营运资金需求测算说明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核查说明你公司是否

存在其他未决或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或者纠纷，如有请说明相关诉讼、争议进展，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况，可能对公司资产和流动性造成的影

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截至2021年8月31日，上述案件中上海群英机械有限公司欠款30万元已经支付完毕；上海超日（洛阳）案件，判决我司须支付共

计471余万元。 截至2021年8月31日，我司共支付180万元，尚有欠款约291万元未支付。 截至2021年9月3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120.29万元，其中被冻结金额为26.63万元，可动用资金为93.66万元。前述负债的全额偿付使公司流动资产及资产总额下降，给公司流动性

造成较大压力。 公司将通过加快业务回款及协调向控股股东大有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等方式解决流动性问题。

（二）其他未决或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或者纠纷的案件情况如下：

（1）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案件，我司于2020年就买卖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司诉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1548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64.4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123,466.2元（其中包括设

备仓储损失96,135元及因本案财产保全所产生的保全保险费损失27331.2元）。 2021年2月一审判决：1、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返还价款1548万元，支付违约金464.4万元，合计人民币2012.4万元。 2、驳回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143,03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48037元，由江苏华盛天龙

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03元，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47,134元。 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1年6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后，我司申请强制执行。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案件正在强制执行过

程中。 该案件能否对公司资产及流动性产生影响将有赖于其执行情况，目前无法对此作出预计。

（2）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廉宪英案件，我司于2020年就买卖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司诉

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总计人民币4,296,803元；并支付延期给付货款违约金自2018年

10月24日起至其实际给付之日止。 违约金暂计人民币1,289,041元（暂计算2018年10月24日至2020年9月14日，并按违约金总额的百分

之三十为计）；2、 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二廉宪英对上述被告一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

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以及担保费用均由二被告承担。 2021年5月一审判决：1、被告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给付

原告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296,803元，承担违约金549,846.57元（计算至2020年9月14日），并承担自2020

年9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29680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的违约金。 2、被

告廉宪英对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生效后，我司申请强制执行。 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案件正在强制

执行过程中。 该案件能否对公司资产及流动性产生影响将有赖于其执行情况，目前无法对此作出预计。

（3）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案件，对方于2021年就买卖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司作为

被告应诉。 对方诉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及供应协议》。 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635万元。 在应诉过程中我司提

出反诉：1、判令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向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质保金180万元。 2、判令内蒙古晟纳吉光伏

材料有限公司向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71,346.25元。 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截至2021年8月31日，案

件正在进行司法鉴定程序中。 该案件能否对公司资产及流动性产生影响将有赖于其审理判决情况，目前无法对此作出预计。

（4）“盛融”系列保证合同案件，戴湘林、李常度等25位原告于2021年就保证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我司作为被告应诉。对方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以及利息。 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经法院调解，我司与25位

原告达成民事调解书，约定我司于2021年7月31日前支付原告相应款项后原、被告双方至此再无任何经济纠纷。截至2021年7月31日，我司

已按约定完全履行相关义务，共计支付款项4,667,382元。

（5）“盛融”系列保证合同案件，高芳、关新等10位原告于2021年就保证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

司作为被告应诉，对方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金以及资金占用费。 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2021年6月一审判决我

司赔偿原告相应损失。 我司不服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10起案件正处于二审阶段。 根据前期涉及

“盛融”类案件的判决情况，公司已经涉及上述相关主体的“盛融”案件诉讼计提了456.35万元的预计负债。

（6）申请、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我司对江苏永申机械有限公司（原博爱新能源）的诉讼一审判决为2021年2月24日，依据该判决，

其须向我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222.6万元，2021年3月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时追加其股东徐永楼、 朱銮妹为被执行人时， 徐永

楼、朱銮妹不服相关裁定，分别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的执行，并解除对原告资产的查封。 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审理过程中，徐永楼一案中未徐永楼按时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 朱銮妹一案，经法院审理判决：驳回朱銮妹

的诉讼请求。 朱銮妹不服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案件正处于二审阶段。 该案件能否对公司资产及

流动性产生影响将有赖于其审理判决情况，目前无法对此作出预计。

（7）关于与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服务合同纠纷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案，对方于2021年就服务合同纠纷以申请人身份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上海仲裁委员会调解，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1、公司2021年7月15日之前支付代理费25万元。 2、公司2021年10月31日前支付代理费20万元以及20,150元

的仲裁费用（申请人预交）。 上海百汇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法律顾问服务，已于2018年发生，公司于服务提供的当年确认了相应的应

付账款50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日，公司已支付25万元，尚需支付220,150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与管理层访谈了解并查阅关于款项支付的银行回单及截至2021年9月3日的公司网银系统银行余额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日公司

需支付给上海群英机械有限公司的30万元执行款已全部支付完成，需支付给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的466.6万元执行款，已支

付180万元，尚需支付286.6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120.29万元，其中因上海超日诉讼事项冻结的银行账户资

金余额为26.63万元。公司目前的可动用资金不足以支付前述赔偿款，公司流动性的压力较大。经与公司管理层访谈了解，公司将通过加快

业务回款及协调向控股股东大有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等方式解决流动性问题。

经核查，存在的由公司作为被告方的其他未决或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或者纠纷的案件情况如下：

（一）“盛融”系列保证合同案件，根据各申请人的上诉及法院判决文件，截至2021年8月31日，关于“盛融”系列保证合同案件公司已

确认尚未支付的赔偿义务余额423.03万元。

（二）关于与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服务合同纠纷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案，对方于2021年就服务合同纠纷以申请人身份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上海仲裁委员会调解，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1、公司2021年7月15日之前支付代理费25万元。2、公司2021年10月31日前支付代理费20万元以及20150元的

仲裁费用（申请人预交）。 上海百汇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法律顾问服务，已于2018年发生，公司于服务提供的当年确认了相应的应付

账款50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日，公司已支付25万元，尚需支付22.015万元。

（三）关于与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案件，对方于2021年就买卖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作为被告

应诉。 对方诉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及供应协议》。 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635万元。 在应诉过程中公司提出反

诉：1、判令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向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质保金180万元。 2、判令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

有限公司向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7.13万元。该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截至2021年8月31日，案件正在进

行司法鉴定程序中。

经与公司管理层及法务部访谈了解到，该诉讼事项涉及的多项因素，双方均存在较大争议，关于该案件的审判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

无法就预计损失进行合理估计，也无法估计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 因此针对该诉讼事项，公司未确认预计负债。

我们认为，前述未决或未执行完成的诉讼事项，公司应承担的现时义务金额为731.64万元，截至2021年9月3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

额为120.29万元，其中被冻结金额为26.63万元，可动用资金为93.66万元。 前述负债的全额偿付使公司流动资产及资产总额下降731.64万

元，给公司流动性造成较大压力。

经核查我们同时了解到，存在的由公司作为原告方的其他未决或未执行完毕的诉讼或者纠纷的案件情况如下：

（一）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案件，公司于2020年就买卖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诉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1,548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64.4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123,466.2元。 2021年2月

一审判决：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返还价款1,548.00万元，支付违

约金464.40万元，合计2,012.4万元。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1年6月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案件正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二）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廉宪英案件，公司于2020年就买卖合同纠纷以原告身份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诉

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4,296,803.00元；并支付延期给付货款违约金自2018年10月24日

起至其实际给付之日止。 违约金暂计人民币1,289,041.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二廉宪英对上述被告一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

应当承担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2021年5月一审判决：1、被告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江苏华

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296,803.00元，承担违约金549,846.57元（计算至2020年9月14日），并承担自2020年9月15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296,803.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的违约金。2、被告廉

宪英对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生效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案件正在强制执行

过程中。

（三）申请、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公司对江苏永申机械有限公司（原博爱新能源）的诉讼一审判决为2021年2月24日，依据该判

决，其须向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222.60万元，2021年3月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时追加其股东徐永楼、朱銮妹为被执行人时，徐永

楼、朱銮妹不服相关裁定，分别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的执行，并解除对原告资产的查封。 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审理过程中，徐永楼一案中未徐永楼按时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 朱銮妹一案，经法院审理判决：驳回朱銮妹

的诉讼请求。 朱銮妹不服判决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截至2021年8月31日，该案件正处于二审阶段。

4.2021年8月2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盛融案件补充确认预计负债142.73万元，冲销质量保证金230.62万元。

（1）请结合你公司收到诉讼文件的情况说明对盛融案件补充确认预计负债的依据，相关金额核算是否准确；

公司回复：

盛融案相关情况：2019年7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1执445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

定终结对刑事判决书中被执行人龚锐海罚金项和退赔项的执行程序。 盛融案进入民事赔偿程序。 公司2013年11月21日发布的《对外担保

公告》，公告中担保对象为盛融公司，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并于2013年12月9日发布《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公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基于以上事实，公司应于2019年度计提与诉讼有关的预计负债。

根据盛融案相关民事判决书，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应确认与诉讼有关的预计负债金额为28,498,717.10元；公司账面累计已确认与

诉讼有关的预计负债金额为27,071,384.10元，少确认预计负债金额为1,427,333.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当事人 提起诉讼时间 判决时间 判决金额

黄丽玉 2021-5-28 2021-6-17 315,000.00

梅凤姣 2021-4-12 2021-6-17 158,333.00

王前 2020-6-23 2021-6-18 319,000.00

优士创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4-21 2021-6-18 635,000.00

合计 1,427,333.00

关于盛融案公司在收到起诉书时，确认相应的预计负债，为了保持预计负债计提标准的一致性及财务报表的连续性。公司通过前期差

错更正在2020年补计提王前的预计负债31.90万元；黄丽玉、梅凤姣、王前、优士创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预计负债合计110.83万确认在本

期。

公司对单晶炉及多晶炉产品确认产品质量保证责任的预计负债。在梳理了2017年-2020年相关业务合同等资料后确认公司需要承担

产品质量保证的销售合同已完成全部产品交付并确认销售收入，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质保期均已到期，公司不再

承担质量保证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发生日期 合同名称

质保期

限

合同质保期到期

日

计提质保金金额 质保金支出金额 质保金余额

2017年期初金

额

1,632,955.49

2017年9月

深圳赛宝伦科技有限

公司

1年 2018年9月 268,800.00 251,150.28 17,649.72

2017年11月

深圳赛宝伦科技有限

公司

1年 2018年11月 268,800.00 251,150.28 17,649.72

2017年12月

深圳赛宝伦科技有限

公司

1年 2018年12月 180,600.00 168,741.59 11,858.41

2017年12月

深圳赛宝伦科技有限

公司

1年 2018年12月 222,600.00 8,272.64 214,327.36

2017年12月

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

料有限公司

18个月 2019年6月 138,600.00 75,528.73 63,071.27

2017年12月

滁州华鼎新能源有限

公司

3年 2020年12月 500,000.00 151,341.06 348,658.94

合计 1,579,400.00 906,184.58 2,306,170.91

各合同质保金实际使用情况及各年度余额如下：

合同名称 到期日 计提金额

合同保证金各年度实际发生额 合同保证金各年度余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深圳赛宝伦科

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

940,

800.00

416,360.13 262,954.66 261,485.21

内蒙古晟纳吉

光伏材料有限

公司

2019年6月

138,

600.00

11,611.47 63,917.26 63,071.27

滁州华鼎新能

源有限公司

2020年12

月

500,

000.00

126,283.99 25,057.06 348,658.95

（2）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补充披露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等情况。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对2018年末报告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10,387,016.64 -1,894,440.70 8,492,575.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600,230.10 -1,894,440.70 8,705,789.40

负债合计 72,273,819.20 -1,894,440.70 70,379,378.50

未分配利润 -940,941,980.61 1,894,440.70 -939,047,539.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9,121,910.86 1,894,440.70 121,016,351.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498,330.99 1,894,440.70 109,392,771.69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10,387,016.64 -1,894,440.70 8,492,575.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600,230.10 -1,894,440.70 8,705,789.40

负债合计 66,367,455.51 -1,894,440.70 64,473,014.81

未分配利润 -953,404,477.36 1,894,440.70 -951,510,036.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2,756,142.14 1,894,440.70 104,650,582.84

3、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1,498,581.79 -261,485.21 1,237,096.58

利润总额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净利润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5,881,054.05 261,485.21 -135,619,568.84

持续经营净利润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综合收益总额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5,881,054.05 261,485.21 -135,619,568.84

4、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母公司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765,138.12 -261,485.21 503,652.91

利润总额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净利润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持续经营净利润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综合收益总额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对2019年末报告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2,306,170.92 -1,957,511.97 348,658.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82,949.28 -1,957,511.97 425,437.31

负债合计 53,683,956.42 -1,957,511.97 51,726,444.45

未分配利润 -1,016,441,316.10 1,957,511.97 -1,014,483,804.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3,622,575.37 1,957,511.97 45,580,087.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622,575.37 1,957,511.97 45,580,087.34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2,306,170.92 -1,957,511.97 348,658.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82,949.28 -1,957,511.97 425,437.31

负债合计 53,683,956.42 -1,957,511.97 51,726,444.45

未分配利润 -1,012,614,625.79 1,957,511.97 -1,010,657,113.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545,993.71 1,957,511.97 45,503,505.68

3、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429,703.18 -63,071.27 366,631.91

利润总额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净利润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499,335.49 63,071.27 -75,436,264.22

持续经营净利润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综合收益总额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5,499,335.49 63,071.27 75,562,406.76

4、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429,703.18 -63,071.27 366,631.91

利润总额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净利润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持续经营净利润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综合收益总额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对2020年末报告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下同）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付款 32,773,753.65 319,000.00 33,092,753.65

流动负债合计 206,072,413.11 319,000.00 206,391,413.11

预计负债 2,306,170.92 -2,306,170.92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12,076.88 -2,306,170.92 5,905.96

负债合计 208,384,489.99 -1,987,170.92 206,397,319.07

未分配利润 -1,048,258,144.60 1,987,170.92 -1,046,270,973.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581,002.76 1,987,170.92 14,568,173.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23,430.86 1,987,170.92 14,410,601.78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付款 32,773,753.65 319,000.00 33,092,753.65

流动负债合计 75,742,566.01 319,000.00 76,061,566.01

预计负债 2,306,170.92 -2,306,170.92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12,076.88 -2,306,170.92 5,905.96

负债合计 78,054,642.89 -1,987,170.92 76,067,471.97

未分配利润 -1,040,777,037.91 1,987,170.92 -1,038,789,866.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158,837.48 1,987,170.92 18,146,008.40

3、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435,695.48 -348,658.95 87,036.53

营业外支出 14,303,839.32 319,000.00 14,622,839.32

利润总额 -30,999,767.66 29,658.95 -30,970,108.71

净利润 -31,974,400.40 29,658.95 -31,944,741.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16,828.50 29,658.95 -31,787,169.55

持续经营净利润 -31,974,400.40 29,658.95 -31,944,741.45

综合收益总额 -31,974,400.40 29,658.95 -31,944,741.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1,816,828.50 29,658.95 -31,787,169.55

4、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340,695.48 -348,658.95 -7,963.47

营业外支出 14,303,836.04 319,000.00 14,622,836.04

利润总额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净利润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持续经营净利润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综合收益总额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会计师核查意见：

（1）关于盛融案件预计负债补充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经查阅公司的诉讼资料，与公司管理层及法律顾问访谈了解，2019年7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1执4456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以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结对刑事判决书中被执行人龚锐锋（盛融财富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负责人）罚金项

和退赔项的执行程序，盛融案件进入民事赔偿程序。 根据该案件的判决结果，考虑公司对外担保造成的法律责任，公司对起诉人涉案本金

的三分之一及对应的诉讼费承担支付义务，在收到起诉书时确认相应的负债。

黄丽玉、梅凤姣、王前、优士创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当事人 提起诉讼时间 担保本金的三分之一与诉讼费合计

王前 2020-6-23 319,000.00

黄丽玉 2021-5-28 315,000.00

梅凤姣 2021-4-12 158,333.00

优士创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4-21 635,000.00

合计 1,427,333.00

我们认为， 根据公司选定的会计政策即涉诉负债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标准， 公司应通过前期差错更正在2020年补记王前的预计负债

31.90万元；黄丽玉、梅凤姣、王前、优士创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金额合计110.83万应当确认在本期，无需通过差错更正进行调整。

（2）关于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我们获取公司关于冲回质保金的项目销售合同，查阅了其中关于质保期间的约定，公司冲销的质量保证金230.62万元，于2017年及期

初到期金额为163.29万元，于2018年度到期金额为26.15万元，于2019年度到期金额为6.31万元，于2020年度到期金额为34.87万元。

我们获取了公司2018-2020年度财务报表，并查阅了公司与差错更正调整项目有关的资料。

公司将差错更正的事项追溯调整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披露情况如下：

对2020年末报告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下同）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付款 32,773,753.65 319,000.00 33,092,753.65

流动负债合计 206,072,413.11 319,000.00 206,391,413.11

预计负债 2,306,170.92 -2,306,170.92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12,076.88 -2,306,170.92 5,905.96

负债合计 208,384,489.99 -1,987,170.92 206,397,319.07

未分配利润 -1,048,258,144.60 1,987,170.92 -1,046,270,973.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581,002.76 1,987,170.92 14,568,173.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23,430.86 1,987,170.92 14,410,601.78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其他应付款 32,773,753.65 319,000.00 33,092,753.65

流动负债合计 75,742,566.01 319,000.00 76,061,566.01

预计负债 2,306,170.92 -2,306,170.92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12,076.88 -2,306,170.92 5,905.96

负债合计 78,054,642.89 -1,987,170.92 76,067,471.97

未分配利润 -1,040,777,037.91 1,987,170.92 -1,038,789,866.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158,837.48 1,987,170.92 18,146,008.40

3、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435,695.48 -348,658.95 87,036.53

营业外支出 14,303,839.32 319,000.00 14,622,839.32

利润总额 -30,999,767.66 29,658.95 -30,970,108.71

净利润 -31,974,400.40 29,658.95 -31,944,741.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16,828.50 29,658.95 -31,787,169.55

持续经营净利润 -31,974,400.40 29,658.95 -31,944,741.45

综合收益总额 -31,974,400.40 29,658.95 -31,944,741.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1,816,828.50 29,658.95 -31,787,169.55

4、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340,695.48 -348,658.95 -7,963.47

营业外支出 14,303,836.04 319,000.00 14,622,836.04

利润总额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净利润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持续经营净利润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综合收益总额 -28,162,412.12 29,658.95 -28,132,753.17

对2019年末报告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2,306,170.92 -1,957,511.97 348,658.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82,949.28 -1,957,511.97 425,437.31

负债合计 53,683,956.42 -1,957,511.97 51,726,444.45

未分配利润 -1,016,441,316.10 1,957,511.97 -1,014,483,804.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3,622,575.37 1,957,511.97 45,580,087.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622,575.37 1,957,511.97 45,580,087.34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2,306,170.92 -1,957,511.97 348,658.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82,949.28 -1,957,511.97 425,437.31

负债合计 53,683,956.42 -1,957,511.97 51,726,444.45

未分配利润 -1,012,614,625.79 1,957,511.97 -1,010,657,113.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545,993.71 1,957,511.97 45,503,505.68

3、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429,703.18 -63,071.27 366,631.91

利润总额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净利润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499,335.49 63,071.27 -75,436,264.22

持续经营净利润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综合收益总额 -76,476,564.21 63,071.27 -76,413,492.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5,499,335.49 63,071.27 75,562,406.76

4、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429,703.18 -63,071.27 366,631.91

利润总额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净利润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持续经营净利润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综合收益总额 -59,210,148.43 63,071.27 -59,147,077.16

对2018年末报告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10,387,016.64 -1,894,440.70 8,492,575.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600,230.10 -1,894,440.70 8,705,789.40

负债合计 72,273,819.20 -1,894,440.70 70,379,378.50

未分配利润 -940,941,980.61 1,894,440.70 -939,047,539.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9,121,910.86 1,894,440.70 121,016,351.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498,330.99 1,894,440.70 109,392,771.69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计负债 10,387,016.64 -1,894,440.70 8,492,575.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600,230.10 -1,894,440.70 8,705,789.40

负债合计 66,367,455.51 -1,894,440.70 64,473,014.81

未分配利润 -953,404,477.36 1,894,440.70 -951,510,036.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2,756,142.14 1,894,440.70 104,650,582.84

3、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1,498,581.79 -261,485.21 1,237,096.58

利润总额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净利润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5,881,054.05 261,485.21 -135,619,568.84

持续经营净利润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综合收益总额 -145,818,247.61 261,485.21 -145,556,762.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5,881,054.05 261,485.21 -135,619,568.84

4、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母公司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销售费用 765,138.12 -261,485.21 503,652.91

利润总额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净利润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持续经营净利润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综合收益总额 -115,139,090.57 261,485.21 -114,877,605.36

5、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为2,036.57万元，其中职工薪酬为1,218.13万元，同比增长534.9%。 请结合你公司员工人数及构成、薪酬

政策变化等因素说明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为国内新能源项目投资、电站开发、EPC工程建设履约、电站运维及新能源配件生产、采购及销售后，为配合主营业

务调整及商业布局变化，调整组织规划，新设了工程履约部、业务开发部、技术部、经营风控部、运维部、市场部、项目管理部等部门；重新编

制组织架构，定岗定编，人员配置因此发生调整，2020年人员编制预算总人数100人，同期月度平均员工人数54，期末人数60。 2021年预算

员工编制200人，本期月度平均员工人数164人，期末人数171人。 主要包括：高管7人、工程履约中心26人、新能源项目投资事业部36人、运

维事业部30人、经营风控中心13人、财务中心11人、人力资源部4人、行政部6人、证券部2人、后勤保安人员15人及原生产制造部门21人，职

工薪酬大幅增长与人员增长相吻合。 为配合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今年1-6月人员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303%，因此，管理费用上

升。

6.�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情况核实说明是否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光伏产业

链相关业务（2019年修订）》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是，请予以补充披露。

回复：

依据该指引第3条，公司及子公司所从事的光伏产业链相关营业收入达到48.64%，需要依照该指引第7条第（二）项中光伏EPC工程总

包业务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公司对半年报涉及光伏产业链相关信息补充披露如下：

占比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新能源EPC工

程

41,355,462.64 38,331,850.29 7.00%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光伏产业链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1)营业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重

营业收入合计 54,734,078.82 100% 595,690.88 100% 9088.34%

分行业

建筑业 41,355,462.64 75.56%

分产品

新能源EPC工

程

41,355,462.64 75.56% 0 0.00%

分地区

东北 41,355,462.64 75.56% 0 0.00%

2）不同技术类别产销情况

技术类别 销售量 销售收入 毛利率 产能 产量 在建产能 计划产能

不适用

3）对主要收入来源国的销售情况

主要收入来源国 销售量 销售收入

当地光伏行业政策或贸易政

策发生的重大不利变化及其

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经营业绩

的影响情况

不适用

4）光伏电站的相关情况

上述更正后的半年报待其他须调整的科目经审计机构确认后另行披露。

7.�你公司未在半年报中披露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占比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请核实是否存在遗漏，如

是，请予以补充披露。

回复：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占比10%以上的业务如上已披露。

报告期内主要控股公司新能源EPC工程具体收入情况如下：

合同订立公司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称 本期确认的销售收入金额

本期确认收入占营业收入

总金额的百分比

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鲁宁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37,342,213.02 68%

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乌海市英能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4,013,249.62 7%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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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9月28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4人，参加会议董事14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蓝满设备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公司拟将相关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蓝满设备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预计融资金额5亿元，期限3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公司拟将相关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预计融资金额2亿元，期限3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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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1年9月27日，包钢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17,497.15万股，限售流通股1,390,

782.11万股，持股总数量2,508,279.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2%。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包钢集团

共质押公司股票809,345.00万股，占其持有总额的32.27%。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8日接到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包钢集团” ）出具的《进行股票质押及解质押的函》，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被质押，部分股份解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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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份质押其他事项

本次股份质押用于偿还包钢集团债务。

包钢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

本次质押设预警履约保障比例和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如低于平仓履约保障比例，可能引发质权人对

质押股份的平仓行为。 以上风险引发时，包钢集团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提前归还融资或

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抵质押物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包钢集团

2,508,

279.26

55.02%

1,043,

345.00

1,069,

345.00

42.63% 23.46% 275,000 0

1,115,

782.11

0

合计

2,508,

279.26

55.02%

1,043,

345.00

1,069,

345.00

42.63% 23.46% 275,000 0

1,115,

782.11

0

二、解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260,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0%

解质时间 2021年9月27日

持股数量 2,508,279.26万股

持股比例 55.0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09,345.0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75%

包钢集团目前暂无将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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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两河口水电站首批机组即将正式

投产发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收到持股48%的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报告：

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首批机组（6#、5#机组）即将于2021年9月29日正式投产发电。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境内，为雅砻江中游龙头梯级水库电站，是国家重点清洁

能源工程，投产后可极大改善四川电网电源结构，并可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 电

站装机300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110亿千瓦时，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雅砻江中游水电

开发取得重大进展。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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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德斯” 或“公司” ）于2021年9月28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 （并购重组）

〔202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上交所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第三轮问询问题。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

馈问询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至上交所受理部门。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能否通过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通过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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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73号），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及

时提交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及时披露，并通过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

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